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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

“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师资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快建设一支理论基础扎实、具有较强技术应用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优质校建设和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认定范围

承担1年及以上教学任务的在编在岗教师。

二、认定等级

依据不同条件分别设置：初级“双师型”教师、中级“双师型”教师和高级“双师型”教师。

三、认定条件

（一）初级“双师型”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同时具备下列专业实践能力条件之一：

1、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高级技能（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3、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行业特许资格（执业资格）证书并参与行业企业具体案例、项目等工作；

4、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级及以上考评员资格证书；

5、有一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企业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6、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前3名）为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各类技术研发和相关服务，成果已被企事业使用，效益良好；

7、教师本人在校级及以上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或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技能竞赛奖励。

（二）中级“双师型”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同时具备下列专业实践能力条件之一：

1、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高级技能（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在近五年内有一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企业（或社会）实践工作经历；

3、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师（二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4、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资格证书；

5、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行业特许资格（执业资格）证书并且近五年承担行业企业具体案例、项目等工作1项及以上；

6、有三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企业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7、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前3名）2项及以上为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各类技术研发和相关服务，成果已被企事业使用，效益良好；

8、教师本人在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市级三等奖（个人排名第一）及以上，或教师本人在全市电大系统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及以上，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或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技能竞赛奖励二等奖及以上，或近三年指导学生在全市电大系统及以上专业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三）高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高校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高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具有高校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同时具备下列专业实践能力条件之一：

①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高级技能（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在近五年内有两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企业（或社会）实践工作经历；

②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师（二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在近五年内有一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企业（或社会）实践工作经历；

③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证书；

④具有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行业特许资格（执业资格）证书者并且近五年承担行业企业具体案例、项目等工作3项及以上；

⑤教师本人在市级及以上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及以上，或教师本人在全市电大系统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活动；或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得市级及以上技能竞赛奖励三等奖及以上，或近三年指导学生获得全市电大系统专业技能大赛二等奖及以上或国家开放大学三等奖及以上；

⑥有五年及以上（可累计计算）企业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⑦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前3名）3项及以上为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各类技术研发和相关服务，成果已被企事业使用，效益良好。

四、认定程序

    (一)个人申报。个人对照“双师型”教师的认定条件，填写《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表》，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二)学院初审。各学院对申报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签署意见后交组织人事处。

    (三)职能部门审核。组织人事处对申报人材料进行审核，初步确定人选。

    (四)学校认定。学校“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评委会审核组织人事处提交的初步确定人选材料，认定符合条件人员的“双师型”教师资格。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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